
浙 江 省 高 等 教 育 学 会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分 会
关于举办“青春迎亚运，聚力向未来”

——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党委学工部：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辅导在学

生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师生身心健康，根据《2023年度

高校思政队伍建设系列活动的通知》要求，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

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决定组织开展“青春迎亚运，聚力向未来”浙

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现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迎亚运，聚力向未来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

协办单位：温州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技术支持单位：杭州飞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活动时间

2023年 4月至 5月

四、参加对象

全省各普通高等学校专职辅导员（4人制男女混合团队）

五、奖项设置

大赛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高校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及参赛工

作，并于 2023年 3月 27日 24:00前，将《参赛报名表》word版

和签名盖章扫描件同时发送至各赛区指定报名邮箱，逾期不予受

理（详见附件）。

（二）各参赛高校需缴纳参赛费 3600元（300元/人），委托

承办方杭州师范大学代收并开具发票，缴费方式另行通知。交通、

住宿、保险、参赛服装等费用由各参赛高校承担。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白芸，0

571—88008723。

承办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雷军，0571—28862988。

为方便参赛队伍沟通交流，请各参赛高

校指派 1名参赛联系人，使用钉钉搜索群号

“11055039399”或扫右侧群二维码，加入“辅

导员飞盘大赛交流群”。

附件 1：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竞赛规程

附件 2：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赛区预选赛分配情

况一览表

附件 3：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赛区预选赛参赛报

名表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

2023年 3月 21日



附件 1

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
竞赛规程

一、参赛条件

1.参赛运动员须为浙江省各普通高等学校专职辅导员、学工

部负责人（以“浙里思政平台”记录为准，独立学院辅导员纳入

校本部参赛）。

2.参赛运动员须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飞盘比

赛，报到时需将校医院或当地县级以上医院的体检证明上交主办

方方可参赛。

3.参赛运动员在赛会期间须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

险期限需含参赛队伍到达赛场、比赛期间及比赛结束返回单位时

间，保险由运动员所在单位或个人自行购买，比赛报到时需将保

单上交主办方方可参赛。

4.参赛运动员就读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期间为体育相关专业的

可报名参赛，但每所高校仅限报 2名。

5.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一经发现查实，取

消参赛资格及成绩，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并通报全省。

二、参赛办法

（一）参赛人数

本次比赛采用男女混合制（2 男 2 女），各高校可报 1 队，

每队可报领队 1人（须为本校学工部负责人，可兼报运动员），



教练员 1人，运动员 8—12人（男、女至少各 4人），队长和精

神队长各 1人（须为参赛运动员）。

（二）比赛安排

本次比赛共分为赛区预选赛和总决赛 2个阶段。

1.第一阶段（赛区预选赛）

第一阶段比赛共分为 6个赛区，各赛区承办高校根据本规程，

制定《赛区预选赛竞赛办法》，并于 4月 23日前组织完成全部比

赛。

2.第二阶段（总决赛）

第二阶段比赛拟定于 2023年 5月 4日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

共 24支队伍参加，入围总决赛名单将根据各赛区预选赛排名确定

（其中杭州师范大学作为承办单位直接进入总决赛），具体要求

和规定另行通知。

三、竞赛办法

（一）执行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最新审定的《全国飞盘

运动竞赛规则试行》（具体可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网站下载，网址：https://www.sport.gov.cn/stzx/n5439/c23677931/c

ontent.html）。

（二）本次比赛使用由世界飞盘联合会认证的标准 175g团队

飞盘。

（三）根据赛事实际情况，本次比赛所有场地尺寸均为 50m

×20m（其中得分区 10m×20m），一块标准的 11人制足球场，

可分为 4块飞盘比赛场地。

（四）每场比赛时间为 25分钟（含中场休息 5分钟），比赛



开始后 10分钟打完当前分进入中场休息，比赛开始及结束鸣笛示

意。

（五）每场比赛每队仅允许 4名运动员同时上场（2男 2女），

其余运动员可作为替补队员上场（除场上队员受伤外，须在一分

比赛结束后更换选手）。参赛运动员一旦由参赛队报名成功，在

本阶段比赛期间，名单不得更改或替换。

（六）双方在比赛时间结束时，得分高者获胜。小组赛期间，

参赛队赢一场积 3分，平一场积 1分，输一场积 0分。淘汰赛期

间，如遇平分，则进行加时赛，首先取得决胜分者获胜。

（七）各参赛队一旦报名成功，不予退赛、取消或延期比赛，

如因自身原因申请退赛的，参赛费不予退回。比赛当天如缺席或

迟到 10分钟，视该队为弃权，判对手获胜。

（八）比赛鼓励参赛运动员进行自我裁判，在双方争议无法

解决时，裁判员将根据场上情况进行判决。

（九）各参赛队需备深、浅比赛服装各 1套（短袖短裤，服

装需有参赛高校名称），同时自备本校校旗 1面（2号旗，尺寸：

1.6m×2.4m）。

（十）参赛运动员着比赛服装、穿运动鞋上场比赛，禁止穿

皮鞋或钉鞋，可佩戴手套，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在飞盘上留下残留

物或明显划痕，不得留怪异发型、佩带任何饰物，违者不得上场

比赛。尊重参赛选手，服从裁判判罚，不得对参赛选手和裁判有

任何人身和言语攻击。

（十一）凡非比赛双方参赛队人员、未佩戴工作证件的人员

一律不得进入比赛相关区域。



（十二）本次比赛场地均在室外，如遇小雨、中雨等天气，

比赛正常进行，如遇暴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正常比赛，

由各赛区主、承办方决定是否延期或取消。

四、奖项设置

（一）根据总决赛成绩，取前 3名为本次比赛的冠亚季军，

颁发奖杯和证书，取 4—8名颁发证书。

（二）根据总决赛运动员表现情况，评选最佳男、女运动员

各 1名，颁发证书。

（三）根据总决赛各高校参赛队参与情况（如学工部负责人

是否作为运动员参赛、是否有学生啦啦队等），评选飞盘精神奖

（团体奖）4支，颁发奖杯。

（四）根据赛区预选赛和总决赛志愿者、裁判员表现情况，

评选优秀志愿者、优秀裁判员若干名，颁发证书。

所有奖项设置，均以实际发放的《竞赛手册》为准。

五、裁判员

各赛区预选赛、总决赛的裁判长和主裁判由技术支持单位负

责选派，辅助裁判由各承办高校选派。技术支持单位负责裁判员

培训。主办单位设立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诉，指导、监督竞

赛和裁判工作。

六、本规程解释权属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 2

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赛区预选赛分配情况一览表

序号 赛区 地市名称 高校数量 高校名称 入围决赛名额 承办高校 承办高校联系方式 备注

1 第一赛区
杭州市

A赛区
18

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科技学院、浙江开放大学、浙江外国

语学院、浙江树人学院、杭州师范大

学、浙江音乐学院、杭州医学院、浙

大城市学院、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杭州万

向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4+1 杭州师范大学

联系人：雷军；

联系方式：

15990038327；
报名邮箱：
xgbxsc@hznu.edu.cn

杭州师范大学

作为第二阶段

比赛承办单

位，直接进入

总决赛，不占

赛区预选赛入

围决赛名额。

2 第二赛区
杭州市

B赛区
22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计量大学、浙江

中医药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传

媒学院、浙江警察学院、浙江水利水

电学院、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艺

术职业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

6 浙江金融

职业学院

联系人：金佳怡

联系方式：
15968229608
报名邮箱：
961651115@qq.com



序号 赛区 地市名称 高校数量 高校名称 入围决赛名额 承办高校 承办高校联系方式 备注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设职业

技术学院、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3 第三赛区

湖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15

嘉兴学院、绍兴文理学院、湖州师范

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同济大

学浙江学院、湖州学院、嘉兴南湖学

院、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绍兴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嘉

兴职业技术学院、嘉兴南洋职业技术

学院、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农业商贸职业学院、浙江宇翔职业技

术学院

3 嘉兴职业

技术学院

联系人：陈杰

联系方式：
18269710551
报名邮箱：
2698636311@qq.com

4 第四赛区

金华市

衢州市

丽水市
11

浙江师范大学、衢州学院、丽水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浙江广厦建

设职业技术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衢州职

业技术学院、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浙江金华科贸

职业技术学院

3 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

联系人：徐颂乔

联系方式：
17815582220
报名邮箱：
2254973216@qq.com



序号 赛区 地市名称 高校数量 高校名称 入围决赛名额 承办高校 承办高校联系方式 备注

5 第五赛区
宁波市

舟山市
16

宁波大学、浙江海洋大学、浙江万里

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工程学

院、宁波财经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宁波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与健康职业学

院、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 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联系人：付智强

联系方式：
18768528656
报名邮箱：
745891369@qq.com

6 第六赛区
温州市

台州市
14

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台州学院、

温州肯恩大学、温州商学院、温州理

工学院、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

业技术学院、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台州科

技职业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

院、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安防职

业技术学院

3 温州大学

联系人：叶成良

联系方式：
18858799336
报名邮箱：
xsc416@wzu.edu.cn



附件 3

浙江省首届高校辅导员飞盘大赛
赛区预选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队： （盖章）

领 队： （签字） 主教练：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就读大学本科、研究生

期间，是否为体育相关

专业（填写是或否）

备注（该栏

备注队长及

精神队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比赛期间是否需要承办高校提前联系住宿：是，否

参赛队联系人： ；电话： 。

说明：
1.请填写参赛高校全称并加盖学校或学校党委学工部公章；
2.领队如兼运动员，请将领队信息同时填入表格；
3.参赛运动员一旦由参赛队报名成功，在本阶段比赛期间，名单不得更改、替换。
4.参加赛区预选赛的高校务必于 2023年 3月 27日 24:00前，将《参赛报名表》

word版和签名盖章扫描件同时发送至各赛区指定报名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